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

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召开
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管理工作座谈会的通知

各有关社会环境监测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环

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》，切实加强和规范

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管理，推动我区生态环境监测服务行业

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我厅定于 2019年 6月 6日召开广西社会

环境监测机构管理工作座谈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

2019年 6月 6日 8:30-12:00。

二、会议地点

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3楼多功能厅（南宁市佛子岭路 16号）。

三、会议内容

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环境

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》，分析我区生态环境

监测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存在问题，探讨、交流进一步加强

社会化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管理的对策措施。

四、参会人员

（一）自治区生态环境厅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相关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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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广西各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主要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

（人数不超过 2人）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请各参会单位于 2019年 6月 4日前通过自治区生态环境厅

监测处电子邮箱（gxhbjcch@163.com）反馈参会代表名单（附

件）。

联系人：刘春析，0771-5773917。

附件：参会回执

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

2019年 5月 30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mailto:gxhbjjdc@163.com


附件

参会回执

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


